附件2
典型案件报送信息表
填写时间：
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办理状态：☐正在办理中   ☐已办结

	案件类型
	

	案件名称
	

	涉案企业

名称或

人员姓名
	
	证照情况

（许可信息）
	

	立案时间
	年  月  日
	结案时间
	年  月  日

	涉案金额
	（万元）
	是否调解
	☐是  ☐否
	赔偿数额
	（万元）

	涉案环节
	☐生产  ☐经营 
	本省以外涉案省（区、市）
	

	是否处罚
	☐是  ☐否
	作出处罚

时间
	年  月  日

	处罚决定

内容
	
	罚款数额
	（万元）

	
	
	没收违法

所得
	（万元）

	其他处理

内容
	☐列入经营异常名录☐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☐另案处理☐约谈☐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案件移送

公安机关
	☐是  ☐否
	移送时间
	年  月  日

	通报情况
	☐未通报 ☐通报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
	通报时间
	年  月  日

	案情摘要

（线索核查情况；调查经过、违法事实、处理结果；产生的效果和社会影响等）
	（可附页）

	是否

已公开
	☐是 ☐否

	承办部门
	
	联系人

（电话）
	


附件3
预期成果清单

	序号
	一级目标
	二级目标
	预期目标成果

	1
	夯实

行动

基础
	有效组织实施行动
	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和省、市市场监管局总体安排和部署，及时有效启动2024年本地“铁拳”行动暨“春雷”行动，构建高效通畅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平台，有序、有力、有效开展本次专项执法行动。

	2
	
	及时高效开展信息报送工作
	按时按质报送简报、总结等工作信息，积极争取市场监管总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的简报信息采用。及时准确上报查处的重大案件、新型疑难案件、典型案件以及处置的重大事项。

	3
	
	完善数据信息报送制度，数据统计准确，及时有效报送
	及时、规范、真实、准确统计相关数据，按时上报，杜绝数据弄虚作假情况。

	4
	加大案件查处力度
	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行为
	依法查处2024“铁拳”行动暨“春雷”行动明确的重点领域案件，确保2024年度查办案件基本保持稳定。结合本地实际，适当增加案件查办重点，与行动统筹推进。

	5
	
	加强案件录入，强化数字赋能执法稽查
	及时将已作出处罚决定的案件，同步录入“四川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”与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调查信息系统”，两平台数据基本保持一致。

	6
	
	强化行刑衔接，震慑违法犯罪行为
	对涉嫌违法犯罪的，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，持续保持高压态势。

	7
	提升案件查办质量


	积极参与典型

案件评选
	认真梳理和报送大案、要案、有影响力案件，积极争取被市场监管总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评选为向社会曝光的典型案例。

	8
	
	注重案件质量，争取优秀案件评选
	依法合规开展查办案件工作，杜绝因重大程序违法等原因导致行政诉讼、行政复议败诉或被撤销案件等情况。适时组织开展案卷评查活动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市直园区市场监管分局案件质量进行综合评定并划分等级。

	9
	
	强化案件挂牌督办，有效推进大要案件查办进程
	认真筛选一批影响力大、典型性强的大要案件，积极申报市场监管总局挂牌督办、省市场监管局与公安厅联合挂牌督办、川渝两地6部门（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检察）联合挂牌督办或省市场监管局挂牌督办，并按要求及时报送已挂牌督办案件的办理情况。

	10
	增强案件查办效果
增强案件查办效果
	把握时度效，创新执法方式，规范文明

执法
	正确把握执法力度与温度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当事人承受能力等因素，积极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执法，并能有效适用省市场监管局“两不”规定查办一批案件。

	11
	
	有效推进跨区域、 全链条执法
	建立健全执法协作机制，聚焦生产、经营、流通等全过程，追本溯源，开展跨区域、全链条执法，提供必要的执法人才保障，能快速组织调动精干执法力量，开展跨区域、全链条执法工作，有力查办一批跨区域、全链条的案件，有效遏制市场监管领域各类违法行为。

	12
	
	强化社会效果，深化整治成效
	通过行动开展和案件查办，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发展困难，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，有力维护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，得到党委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企业、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，避免因不当监管措施、执法行为或工作方式导致重大安全事故、重大舆情等不良社会影响。

	13
	
	加强典型案例曝光，强化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
	每月通过网络新媒体、传统媒体、电台、现场宣传等形式开展重点领域典型案例曝光。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，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，开展普法教育，取得良好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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